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返聘人员管理办法

1、 总  则
为了充分发挥退休人员的技术专长，更好地为医院和患者服务，并传帮带新生力量，实现我院人才资源配置的优化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,现结合医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二、 返聘原则
坚持工作岗位需要的原则,返聘岗位必须是当前工作急需且暂时无合适替代人选，返聘人员应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及较高专业技术水平。同时，科室应尽快安排在职员工上岗替代返聘人员。
三、返聘程序
本人提出申请，科室集体研究同意填写《返聘申请表》，说明返聘的理由、所承担的工作任务，由人事处审核后，报院长办公会讨论审定。
四、返聘人员条件
（一）临床医技、护理人员
1.身体健康、全职在岗；
2.根据工作需要，正高人员返聘不超过70周岁；
3.副高人员返聘不超过65周岁；
4.中级职称的护理人员返聘不超过60周岁；
5.中级及以下的临床医技人员原则上不再返聘，如工作一时难以交接，确需返聘的，可由科室申请，分管院长核批，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是否返聘，返聘时间不超过1年；
（二）行政后勤人员
行政后勤人员原则上不再返聘，如其工作暂时无人替代，确需返聘的，可由科室申请,人事处审核，分管院长核批，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是否返聘。
五、返聘人员待遇
（一）、临床医技、护理人员
1.正高人员
医院给予1个人头奖，根据本人工作绩效参与科室效益奖分配。 
2.副高及中级职称以下人员
医院发给固定返聘补助800元，根据本人工作绩效参与科室效益奖分配。
（二）、行政后勤人员
医院发给固定返聘补助800元。
返聘人员除每月发放以上返聘补助和免费午餐外，如年底考勤考核合格，一次性发放相应奖励（季度奖、全勤奖、一次性工作奖励、午餐补贴、防暑降温费、目标考核奖励）。
六、返聘人员管理
1.返聘人员在聘期内应自觉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科室的管理，履行岗位职责，做好本职工作。
2.返聘人员实行考勤管理
返聘科室负责返聘人员的日常考勤与管理，每月5日前报送返聘人员考勤情况，人事处组织相关部门不定期查岗。以上均做为返聘人员的考核依据。
3.返聘人员管理严格实行科主任负责制，若考勤情况与科室上报不符，已发待遇从科室奖金中扣回。
 4.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医院不再返聘：
1）有“三单外流”等违纪现象并已查实的；
2）在外单位有兼职的；
3）返聘人员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或医院规章制度，对医院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4）因身体或其他原因不适应本岗位工作的；
5）查岗两次不在岗或无故缺勤超过3个工作日。
七、附则
1、本管理办法解释权归人事处。
2、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,原退休返聘相关文件废止。

